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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助标准
1.根据时尚企业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endnoteRef:0]或营业收入相对于2021年的增量，每年分类给予奖励。此项目资金可用于公司高管、骨干团队激励，以及企业经营发展。 [0: 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
收入法是从常住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收入角度来反映核算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方法。按照这种核算方法，增加值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相加得到。核算公式：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如选择项目资金用于公司高管、骨干团队激励，由资金拨付部门扣除税款后直接转至高管、骨干团队账户；如选择项目资金用于企业经营发展，由资金拨付部门转至企业账户。
高管或骨干的范围：“高级管理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6条第一项的规定，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骨干”指对投资或经营有决策影响的中级及以上管理人员。
2.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不含贸易经纪与代理的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的时尚企业，按照相对2021年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的增量部分的4.5%给予奖励；对于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的时尚企业，按照相对2021年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的增量部分的3%给予奖励；对于限额以上贸易经纪与代理的时尚企业，按照相对2021年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的增量部分的6%给予奖励。
3.实施产业链链主分享计划。根据产业链上企业引进过程中链主发挥影响力的不同，将链主分为A、B、C三级，产业链上企业高成长发展奖励资金的链主分享比例为A级50%、B级40%、C级30%。产业链链主A、B、C三级的分级标准按照链主企业与链上企业协议确定。
4.面料买手通过“一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联合多家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方式集群注册公司，可以按照集群注册公司超出2021年营业收入总和的增量部分的1%给予奖励。
“面料买手”为面料销售法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面料买手企业集群注册以托管公司出具的托管证明代替住所证明办理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住所一栏加注“集群注册地址”字样，组成企业集群，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平台的相关功能，实现网上登记注册和登记注册信息公示的新型注册登记模式。面料买手的营业收入、纳税等财务数据由托管企业归集，财务数据以发票金额为准。
5.上述奖励金额上限根据“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奖励1亿元。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企业上年度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编制本年度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奖励方案，并提交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审定。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endnoteRef:1]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endnoteRef:2]。 [1: 大浪时尚小镇范围
本措施适用空间范围为大浪时尚小镇规划范围内的产业园区，是指大浪时尚小镇规划范围（北至九龙山山脉，南至沈海高速，西至石岩交界线，东至茜坑水库及观澜交界线）内以时尚创意为主要内容，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完备、时尚氛围浓厚、时尚企业集聚及相关产业链汇聚，对区域时尚及相关产业发展起示范、带动作用的产业空间。]  [2: 时尚产业领域单位
本操作指引所称“时尚产业领域单位”指服装、黄金珠宝、钟表、皮革、眼镜、化妆品、工艺美术及其他时尚领域的企业或机构，以及围绕上述行业开展教育、设计、创新、传播、营销、数字化等业务的企业或机构。
其中，“其他时尚领域”指符合《深圳市时尚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深圳市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年）》《深圳市培育发展现代时尚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中时尚产业发展导向的，且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同意引进培育的时尚产业领域。] 

（二）申报主体[endnoteRef:3]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endnoteRef:4]，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3: 申报主体
本操作指引所称“申报主体”为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以及在大浪时尚小镇就业的设计师。]  [4: 关联企业
本操作指引所称“关联企业”为满足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2004年修订版）第二章第四条规定的企业。] 

（三）高管或骨干必须在所在企业担任具体职务并承担实际工作职责。
（四）本条款资助的申报主体为面料买手集群注册公司的托管企业，需为限额以上零售企业。
（五）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基本情况表》。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四）企业2021年度至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等）。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自身或其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的，还需提供：园区用房上一年度租赁合同、《园区业主基本情况表》。
[bookmark: _GoBack]（八）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产业链链主企业，还需提供：与链上企业签订的奖励资金分享协议或合同等，以及链主企业与链上企业业务往来的银行流水账单、发票、合同等。
（九）申请本条款资助的面料买手集群注册公司，还需提供：2021年度至上一年度营业收入银行流水账单。
（十）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项目资金用于公司高管、骨干团队激励的，还需提供：高级管理人员或骨干的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开具的员工工作证明、员工信息、劳动合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清单等）；高级管理人员或骨干工资薪金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应税工资薪金以申请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为准。申请人可以通过自然日电子税务局-特殊应用-纳税记录开具模块进行下载打印，材料接收方可通过扫描右上方二维码校对核验）；向高管、骨干团队拨付资金的授权书、协议等证明文件。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如选择项目资金用于公司高管、骨干团队激励，由资金拨付部门扣除税款后直接转至高管、骨干团队账户；如选择项目资金用于企业经营发展，由资金拨付部门转至企业账户。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类项目和直播基地建设资助类项目，相关企业只能择一申报。
（六）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实行“免申即享”（操作指引另行发布），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企业
高成长发展支持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规模以上工业、不含贸易经纪与代理的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时尚企业高成长支持
□  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时尚企业高成长支持
□  限额以上贸易经纪与代理时尚企业高成长支持
□  时尚产业链链主分享计划
□  面料买手集群注册公司高成长支持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高管或骨干团队其他情况（选填）

	序号
	姓名
	职务
	入职年限
	薪金
	是否缴纳社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2
	
	
	
	
	
	
	

	3
	
	
	
	
	
	
	

	……
	
	
	
	
	
	
	

	产业链链主其他情况（选填）

	引进企业1
	
	分享比例
	

	引进企业2
	
	分享比例
	

	引进企业3
	
	分享比例
	

	……
	
	……
	

	面料买手集群注册公司其他情况（选填）

	面料买手1
	企业名称
	

	
	纳税人类别
	□  一般纳税人    □  小规模纳税人

	
	纳统行业（一般纳税人选填）
	□  限额以上零售业    □  其他

	
	营业收入
（万元）
	2021年度：
	上年度：

	面料买手2
	企业名称
	

	
	纳税人类别
	□  一般纳税人    □  小规模纳税人

	
	纳统行业（一般纳税人选填）
	□  限额以上零售业    □  其他

	
	营业收入
（万元）
	2021年度：
	上年度：

	面料买手3
	企业名称
	

	
	纳税人类别
	□  一般纳税人    □  小规模纳税人

	
	纳统行业（一般纳税人选填）
	□  限额以上零售业    □  其他

	
	营业收入
（万元）
	2021年度：
	上年度：

	……
	企业名称
	

	
	纳税人类别
	□  一般纳税人    □  小规模纳税人

	
	纳统行业（一般纳税人选填）
	□  限额以上零售业    □  其他

	
	营业收入
（万元）
	2021年度：
	上年度：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园区业主基本情况表（选填）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注册资本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主营业务
	



	纳统类别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服务性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企业人员情况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园区基本情况

	园区名称
	
	运营起始时间
	

	园区地址
	
	园区使用年限
	

	园区建筑总面积（m2）
	
	占地面积（m2）
	

	入驻园区企业租售面积（m2）
	
	可作为产业用房的建筑面积（㎡）
	

	研发及办公用房面积（㎡）
	
	厂房面积（㎡）
	

	产业集聚度（%）
	
	可作为产业用房的使用期限
	

	园区主导产业
	
	入驻园区企业总数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联系人传真
	

	园区物业权属类型
（自有/租用）
	

	园区物业产权主体
	

	已认定园区类别
	

	上一年度园区企业总产值（万元）
	
	上一年度园区企业纳税总额（万元）
	

	       园区经营管理人员信息（不少于3人）

	序号
	姓名
	最高学历
	部门
	职务
	移动电话

	1
	
	
	
	
	

	2
	
	
	
	
	

	3
	
	
	
	
	

	……
	
	
	
	
	

	园区提供增值服务内容
（包括为园区企业或项目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内容）

	序号
	主要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服务单位

	1
	
	
	

	2
	
	
	

	3
	
	
	

	……
	
	
	

	园区入驻企业（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主营业务
	就业人数
	纳统类别
	产值
（上一年度/本年度）
	纳税额
（上一年度/本年度）

	1
	
	
	
	
	
	
	

	2
	
	
	
	
	
	
	

	3
	
	
	
	
	
	
	

	……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基本情况表》
	/
	是

	□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4.企业2021年度至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等）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自身或其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的，还需提供：园区用房上一年度租赁合同、《园区业主基本情况表》
	是
	否

	□
	8.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产业链链主企业，还需提供：与链上企业签订的奖励资金分享协议、合同等，以及链主企业与链上企业业务往来的银行流水账单、发票、合同等
	是
	否

	□
	9.申请本条款资助的面料买手集群注册公司，还需提供：2021年度至上一年度营业收入银行流水账单
	是
	否

	□
	10.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项目资金用于公司高管、骨干团队激励的，还需提供：高级管理人员或骨干的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开具的员工工作证明、员工信息、劳动合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清单等）；高级管理人员或骨干工资薪金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应税工资薪金以申请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为准。申请人可以通过自然日电子税务局-特殊应用-纳税记录开具模块进行下载打印，材料接收方可通过扫描右上方二维码校对核验）；向高管、骨干团队拨付资金的授权书、协议等证明文件
	是
	否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4477][bookmark: _Toc14468][bookmark: _Toc491943256][bookmark: _Toc28211][bookmark: _Toc28882][bookmark: _Toc2229][bookmark: _Toc1210069862][bookmark: _Toc22132][bookmark: _Toc24118][bookmark: _Toc1224][bookmark: _Toc2069505199][bookmark: _Toc7536]举办重大时尚活动投资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1.对于企业、机构举办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国际性、全国性的大赛、论坛、新品发布、订货会等重大时尚活动，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给予活动的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50%、最高100万元资助。
2.对于相关企业、机构举办经区政府审定的国际性、全国性的大赛、论坛、新品发布、订货会等重大时尚活动，按活动的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
3.企业、机构举办活动的实际投资包括场租、搭建、展品运输、设备租赁、宣传推广、人员差旅费用，须严格围绕活动的必要支出并符合以下条件：
（1）活动宣传推广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资额的3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投资；
（2）餐饮、住宿、交通等人员差旅支出仅补贴归属于活动举办期间（含举办当日及不超出举办日前后各三天）的费用；大赛、论坛人员差旅费用不超过实际总投资额的3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投资；新品发布、订货会人员差旅费用不超过实际总投资额的1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投资；
（3）专家咨询费用不列入人员差旅费用；
（4）费用支付或发票开具时间晚于活动举办后六个月的支出费用不予补贴。
（5）形成固定资产的设备租赁等经费不列入资助范围；
（6）活动举办后，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符合资助要求的内容。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申请本条款支持的，原则上须在预计活动开展时间三个月前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进行申请并通过评审。
（四）对于相关企业、机构举办经区政府审定的重大时尚活动，申请支持的，按照本措施附则第九条执行。
（五）申请本条款支持的国际性活动需满足以下条件：
1.比赛：境外参赛作品数量占比不低于5%或50件（套）；境外评委数量占评委总数30%以上；现场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境外媒体（不含自媒体）不少于3家；
2.论坛：邀请的境外嘉宾数量不少于5人；现场吸引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境外媒体（不含自媒体）不少于3家；
3.新品发布活动：发布作品不少于20件（套）；邀请现场客商不少于30家；现场吸引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境外媒体（不含自媒体）不少于3家；
4.订货会：活动期间实现交易额为申报资助金额的10倍（活动期间实现交易额，需为订货会客商在订货会举办起始日期至结束后15天内签订意向书的订单金额，订单金额最终核算以申报资助前签订合同及转账支付凭证为准）。
（六）申请本条款支持的全国性活动需满足以下条件：
1.比赛：主办或承办单位为国家级时尚领域行业协会；现场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国家级媒体不少于5家；
2.论坛：主办或承办单位为国家级时尚领域行业协会；现场吸引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国家级媒体不少于5家；
3.新品发布活动：发布作品不少于20件（套）；邀请现场客商不少于30家；现场吸引媒体（不含自媒体）数量不少于20家，其中，国家级媒体不少于5家；
4.订货会：活动期间实现交易额为申报资助金额的10倍（活动期间实现交易额，需为订货会客商在订货会举办起始日期至结束后15天内签订意向书的订单金额，订单金额最终核算以申报资助前签订合同及转账支付凭证为准）。
（七）活动须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需在活动的纸质宣传材料、线下秀场外宣传板、舞台、活动相关网页等明显具有宣传曝光作用的地方展现大浪时尚小镇logo或字样。
（八）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重大时尚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举办重大时尚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规模、邀请嘉宾、媒体宣传、费用预算等）、参加活动人员名单及照片、视频证明材料。
（八）举办活动投资项目相关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
（九）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视频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十）相关合作举办活动的协议、合同、主办通知、函等书面材料。
（十一）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评审机构出具的评审意见书。
（十二）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十三）申请举办订货会资助的，还需提供：活动实现交易的合同等交易额证明文件。
以上申报材料（除视频资料外）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的实际支出等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申报企业与支出发生企业的关联性等进行审计，并出具真实、合法、完整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举办重大时尚活动投资资助类项目与时尚活动场地支持类项目，相关单位只可择一申报。
（六）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
重大时尚活动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举办重大时尚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举办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实际投资（元）
	总额
	

	活动类别
	
	
	场租费用
	

	活动产业领域
	
	
	搭建费用
	

	活动地点
	
	
	展品运输费用
	

	活动时间
	
	
	设备租赁费用
	

	预估活动参与人数
	
	
	宣传推广费用
	

	合作举办单位
	
	
	人员差旅费用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编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规模
	预计活动投入           元；
专业参会人数：        人。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部门
审批意见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重大时尚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举办重大时尚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
	是

	□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规模、邀请嘉宾、媒体宣传、费用预算等）、参加活动人员名单及照片、视频证明材料
	是
	是

	□
	8.举办活动投资项目相关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
	是
	是

	□
	9.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视频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是
	是

	□
	10.相关合作举办活动的协议、合同、主办通知、函等书面材料
	是
	是

	□
	11.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评审机构出具的评审意见书
	是
	是

	□
	12.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
	13.申请举办订货会资助的，还需提供：活动实现交易的合同等交易额证明文件
	是
	否



注：以上材料（除视频资料外）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bookmark: _Toc488939432][bookmark: _Toc2093][bookmark: _Toc25200][bookmark: _Toc491943258][bookmark: _Toc14932][bookmark: _Toc10475][bookmark: _Toc30084][bookmark: _Toc26666][bookmark: _Toc4546][bookmark: _Toc1586][bookmark: _Toc3332][bookmark: _Toc1528732781][bookmark: _Toc974033544]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费用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1.对于时尚企业受邀参加伦敦、纽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时装周（节）发布活动，并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单次给予实际支出费用的60%（包括场租、搭建、展品运输、设备租赁、宣传推广、人员差旅费用）、最高180万元资助。
企业申请的实际支出费用资助，须严格围绕活动的必要支出并符合以下条件：
（1）活动宣传推广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支出总费用的3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支出；
（2）餐饮、住宿、交通等人员差旅支出仅补贴归属于活动举办期间（含举办当日及不超出举办日前后各三天）的费用，且人员差旅费用不超过总支出费用的1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支出；
（3）专家咨询费用不列入人员差旅费用；
（4）费用支付或发票开具时间晚于活动举办后六个月的部分不予补贴；
（5）形成固定资产的设备租赁等经费不列入资助范围。
2.对于“四上”时尚企业[endnoteRef:5]受邀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并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单次给予一次性25万元资助。 [5: “四上”企业
本操作指引所称“‘四上’企业”，为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非转专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 

3.对于时尚企业参加深圳时装周，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参照深圳市对企业参加深圳时装周的资助标准进行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时尚企业参加深圳时装周大浪时尚小镇片区活动，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单次给予一次性10万元额外资助。
4.参加伦敦、纽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时装周（节）发布活动的资助，单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两次。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深圳时装周等国内活动的资助，单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两次。
5.本条款所称“发布活动”，指纽约、伦敦、巴黎、米兰等四大国际时装周（节）和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深圳时装周期间举办的，以服装设计师以及时尚品牌最新产品发布会为核心的动态展示活动。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申请参加四大国际时装周（节）发布活动资助的，须为活动举办官方邀请，并列入活动官方日程；参加活动须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原则上需提前三个月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四）申请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资助的，企业申请资助时需为纳统“四上”时尚企业，活动须被列入时装周官方日程；参加发布活动需为活动举办官方邀请，并列入活动官方日程；参加活动须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需在活动的纸质宣传材料、线下秀场外宣传板、舞台、活动相关网页等明显具有宣传曝光作用的地方展现大浪时尚小镇logo或字样；原则上需提前一个月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申请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五）申请参加深圳时装周活动资助的，企业需同时达到以下标准：
1.企业需在大浪时尚小镇实际经营满一年；
2.企业上一年度在大浪时尚小镇获得的营业收入达100万元、纳税达5万元；
3.企业缴纳社保人数为3人及以上；
4.企业实际租赁面积为100㎡及以上；
5.参加发布的品牌所有权为申报企业拥有。
（六）参加四大国际时装周（节）、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的企业，存在与非关联企业品牌联合走秀的行为，不予安排资助。
（七）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备案登记表》。
（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四）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活动举办单位举办通知或邀请函。
（八）活动参与合同（如为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九）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活动其他相关材料（视频、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十）活动费用发票或相关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十一）申请参加伦敦、纽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时尚周（节）及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资助的，还需提供：组委会邀请和证明文件、列入官方网站秀场日程表及网站链接（如为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十二）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无自有产业用房的，还需提供：租用产业用房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合同、交易凭证单据等）。
（十三）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十四）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除视频资料外）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
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参加伦敦、纽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时尚周（节）发布活动资助
□  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资助
□  参加深圳时装周活动（除大浪片区活动）资助
□  参加深圳时装周大浪片区活动资助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参加四大国际时装周（节）发布活动情况

	邀请单位
	 
	实际支出费用（元）
	总费用
	

	
	
	
	场租费用
	

	
	
	
	搭建费用
	

	受邀时间
	
	
	展品运输费用
	

	活动地点
	
	
	设备租赁费用
	

	活动时间
	
	
	宣传推广费用
	

	活动参与人数
	
	
	人员差旅费用
	

	参加国内三大时装周发布活动情况

	活动类别
	□  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 
□  深圳时装周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是否受邀参加
	
	活动参与人数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备案登记表
                                     编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规模
	预计支出费用              元；
预计参加人数：            人。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部门
审批意见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参加国内外时装周活动备案登记表》
	/
	是

	□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4.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活动举办单位举办通知或邀请函
	是
	是

	□
	8.活动参与合同（如为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是
	是

	□
	9.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活动其他相关材料（视频、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是
	是

	□
	10.活动费用发票或相关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是
	是

	□
	11.申请参加伦敦、纽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时尚周（节）及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发布活动资助的，还需提供：组委会邀请和证明文件、列入官方网站秀场日程表及网站链接（如为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是
	否

	□
	12.申请本条款资助的企业，无自有产业用房的，还需提供：租用产业用房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合同、交易凭证单据等）
	是
	否

	□
	13.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是
	是

	□
	14.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注：以上材料（除视频资料外）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bookmark: _Toc26073][bookmark: _Toc2925][bookmark: _Toc1725][bookmark: _Toc9519][bookmark: _Toc7452][bookmark: _Toc32148][bookmark: _Toc313932927][bookmark: _Toc31065][bookmark: _Toc7310]

[bookmark: _Toc917497559][bookmark: _Toc20675]参加展销活动费用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1.对时尚企业参加列入大浪时尚小镇重点支持名录的境内外展销活动，并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对参展企业实际支出的展位费给予全额资助（参照该展销活动官方发布展位费区间给予资助，不包括展位搭建、运输等费用），最高不超过60万元，市、区、大浪时尚小镇资助金额合计不超过实际支出费用。单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两次。
列入大浪时尚小镇重点支持名录的境内外展销活动是指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国家部委、省、市、区政府或职能部门组织的纺织服装服饰或与时尚产业相关的专业展会。该名录视情况动态调整，每年公示一次。
2.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行业协会、行业联盟组织等机构组团参加的重点经贸活动，对承办单位实际支出费用（包括展位、搭建、展品运输、设备租赁、宣传推广、人员差旅费用），最高给予全额资助。
（1）活动宣传推广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支出总费用的3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支出；
（2）餐饮、住宿、交通等人员差旅支出仅补贴归属于活动举办期间（含举办当日及不超出举办日前后各三天）的费用，且人员差旅费用不超过总支出费用的1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支出；
（3）专家咨询费用不列入人员差旅费用。
（4）实际资助金额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参展需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需在活动的纸质宣传材料、展位、舞台、活动相关网页等明显具有宣传曝光作用的地方展现大浪时尚小镇logo或字样。
（四）申请参加境外展会资助的，原则上需提前三个月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申请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申请参加境内展会资助的，原则上需提前一个月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申请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五）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展销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参加展销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参加展销活动备案登记表》。
（二）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展会主办单位或组展单位招展通知或邀请函。
（八）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展会其他相关材料（视频、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九）企业或机构认购展位合同或含展位价格的参展确认书、展位费或（组团参与的活动需提供）所有相关支出费用项目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
（十）申请组团参加经贸活动资助的，还需提供：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或以上级别会议审定资助的该场次会议纪要、与展会主办单位签订的参展合同等。
（十一）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十二）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除视频资料外）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大浪时尚小镇展销活动重点支持名录

列入大浪时尚小镇重点支持名录的境内外展销活动是指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国家部委、省、市、区政府或职能部门组织的纺织服装服饰或与时尚产业相关的专业展会。该名录视情况动态调整，每年公示一次。
一、境外展会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服装及面料展览会（Magic Show）、法国巴黎纺织面料展览会、巴黎国际服装及面辅料展览会（APP&TEXWORLD）、意大利佛罗伦萨男装展、香港时装节、香港国际时尚汇展、澳门服装节、SPINEXPO国际流行纱线展（巴黎、香港、纽约）。
	序号
	展（博）览会名称
	主办方
	举办地
	展览时间

	1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服装及面料展览会（Magic Show）
	美国AdvanstarCommunications集团旗下的MAGIC展览公司
	美国拉斯维加斯
	2022年2月27-3月1日（春季）；2022年8月7-8月10日（秋季）

	2
	法国巴黎纺织面料展览会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
	2022年7月4日-7月6日

	3
	巴黎国际服装及面辅料展览会（APP&TEXWORLD）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
	法国巴黎
	一年二届；2022年2月7日-2月9日；2022年7月5日-7月7日

	4
	意大利佛罗伦萨男装展
	意大利时尚贸易展会集团 Pitti Immagine
	意大利佛罗伦萨
	2022年6月14日-6月17日

	5
	香港时装节
	中国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
	2022年7月5日-7月8日

	6
	香港国际时尚汇展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香港
	2022年9月9日-9月11日

	7
	澳门服装节
	澳门生产暨科技转移中心、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澳门
	待定

	8
	SPINEXPO国际流行纱线展
	SPINEXPO组委会
	香港、巴黎、纽约
	2022年延期不定（香港）；2022年7月7日-7月8日（巴黎）；2022年7月26日-7月27日（纽约）



二、境内展会
SPINEXPO国际流行纱线展（上海）、中国国际时装周-DHUB商贸展会、上海时装周-上海服装服饰展、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广东服装博览会、时尚深圳展（原：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广州服装节、中国（虎门）服装交易会、中国（园洲）休闲服装节、中国（大连）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中国（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针棉织品交易会、中国深圳纺织面料展、intertextile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上海华交会服装服饰展纺织面料展、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siuf中国（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览会、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序号
	展（博）览会名称
	主办方
	举办地
	展览时间

	8
	SPINEXPO国际流行纱线展
	SPINEXPO组委会
	上海
	2022年8月30-9月1日（上海）

	9
	中国国际时装周-DHUB商贸展会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北京
	2022年3月24日-3月31日

	10
	上海时装周-上海服装服饰展
	上海时装周组委会
	上海
	2022年10月08日-10月12日

	1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中国服装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上海、深圳
	2022年8月29-31日（上海）；2022年11月2日-11月4日（深圳）

	12
	广东服装博览会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
	广州
	待定

	13
	时尚深圳展（原：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环宇时尚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延期

	14
	广州服装节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广州
	待定

	15
	中国（虎门）服装交易会
	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品牌工作办公室、东莞市虎门服装服饰产业管理委员会
	东莞
	待定

	16
	中国（园洲）休闲服装节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人民政府
	惠州
	待定

	17
	中国（大连）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
	待定

	18
	针棉织品交易会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杭州
	延期

	19
	中国深圳纺织面料展
	深圳市鹏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深圳
	2022年11月2日-11月4日

	20
	intertextile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中国国际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法兰克福展览（香港）公司
	上海
	2022年8月29日-8月31日

	21
	上海华交会服装服饰展纺织面料展
	上海市商务委、江苏省商务厅、浙江省商务厅、安徽省商务厅、山东省商务厅、江西省商务厅、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南京市商务局、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
	上海
	2022年6月28日-7月1日

	22
	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绍兴市柯桥区会展业发展中心、绍兴市柯桥区国际赛会服务中心
	绍兴
	春季：2022年5月23日-5月25日

	23
	siuf中国（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览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深圳市盛世九州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
	延期

	24
	深圳国际服装供应链博览会
	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
	2022年10月17-10月19日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
展销活动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时尚企业参展资助
□  机构组团参与经贸活动资助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展销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参加展销活动情况

	展会名称
	

	
	

	
	

	是否受邀参加
	

	展会地点
	

	参展时间
	

	实际支出总费用（元）
	

	实际支出展位费（元）
	

	组团参加经贸活动情况（选填）

	组团活动成员企业名单
	

	活动参与总人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实际支出费用（元）
	总费用
	

	
	展位费
	

	
	搭建费
	

	
	展品运输费
	

	
	设备租赁费
	

	
	宣传推广费
	

	
	人员差旅费
	

	申请资助金额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参加展销活动备案登记表
                                     编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规模
	预计支出费用              元；
预计参加人数：            人。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部门
审批意见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参加展销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参加展销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参加展销活动备案登记表》
	/
	是

	□
	2.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展会主办单位或组展单位招展通知或邀请函
	是
	是

	□
	8.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的展会其他相关材料（视频、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是
	是

	□
	9.企业或机构认购展位合同或含展位价格的参展确认书、展位费或（组团参与的活动需提供）所有相关支出费用项目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
	是
	是

	□
	10.申请组团参加经贸活动资助的，还需提供：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或以上级别会议审定资助的该场次会议纪要、与展会主办单位签订的参展合同等
	是
	否

	□
	11.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是
	是

	□
	12.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注：以上材料（除视频资料外）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视频资料拷贝至U盘中，与上述资料一并提交。


[bookmark: _Toc22144][bookmark: _Toc29300][bookmark: _Toc32525][bookmark: _Toc163][bookmark: _Toc8750][bookmark: _Toc1448888653][bookmark: _Toc21264][bookmark: _Toc24127][bookmark: _Toc16024][bookmark: _Toc2050867057][bookmark: _Toc1263]直播基地建设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对直播基地实际使用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以上（包括公共服务区域）、直播间数量达15个以上并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入驻直播企业10家以上、服务龙华区时尚品牌数量20家以上或服务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企业数量10家以上、有专职人员管理运营的，且基地内直播企业年度纳统服务性营业收入总和（零售货值按15%折算为服务性营业收入，零售货品仅限于服装、黄金珠宝、钟表、皮革等时尚产品）达到10亿元、5亿元、2亿元、1亿元的，给予园区（基地）运营主体一次性250万元、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同时给予入驻直播企业一次性750万元、3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奖励，按基地内直播企业年度纳统服务性营业收入占比分配。
二、申请条件
（一）申报资助的直播园区（基地）运营主体和入驻直播企业需为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资助的直播园区（基地）运营主体需拥有园区（基地）使用权。若为租用物业，申请时使用权剩余时间需在5年及以上。
（三）申报资助的直播基地，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实际使用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以上（包括公共服务区域）；
2.直播间数量达15个以上并体现大浪时尚小镇标识（在直播界面体现大浪时尚小镇logo或字样中的至少一个）；
3.入驻直播企业10家以上；
4.服务龙华区时尚品牌数量20家以上或服务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企业数量10家以上；
5.有专职人员管理运营；
6.零售货值按15%折算为服务性营业收入；
7.零售货品仅限于服装、黄金珠宝、钟表、皮革等时尚产品。
（四）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直播基地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直播基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二）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四）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园区（基地）物业不动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物业使用权证明材料。
（八）园区（基地）直播间分布平面图。
（九）入驻直播企业清单以及相应租赁合同。
（十）时尚企业客户清单及相应合同。
（十一）园区（基地）运营机制、管理人员具体信息及劳务合同。
（十二）园区（基地）“四上”企业及上年度纳统收入清单，直播企业须提供各品类商品服务性营业收入或零售货值。
（十三）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申报资助的直播园区（基地）运营主体统一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六）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七）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八）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九）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十）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直播园区（基地）运营主体和入驻直播企业等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直播基地建设资助类项目和时尚企业高成长发展支持类项目，相关企业只能择一申报。
（六）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直播基地建设
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直播基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服务性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直播基地情况

	所在园区
	

	成立时间
	

	实际使用面积（㎡，包括公共服务区域）
	

	直播间数量（个）
	

	入驻直播企业数量（个）
	

	服务龙华区时尚品牌数量（个）
	

	专职人员数量（个）
	总数
	

	
	行政管理人员
	

	
	市场营销人员
	

	
	研发设计人员
	

	入驻直播企业情况

	直播企业1
	企业名称
	

	
	纳统行业
	□  贸易经纪与代理    □  其他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零售货值：______  □  服务性营业收入：______

	
	零售货品类别
	

	直播企业2
	企业名称
	

	
	纳统行业
	□  贸易经纪与代理    □  其他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零售货值：______  □  服务性营业收入：______

	
	零售货品类别
	

	直播企业3
	企业名称
	

	
	纳统行业
	□  贸易经纪与代理    □  其他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零售货值：______  □  服务性营业收入：______

	
	零售货品类别
	

	……
	企业名称
	

	
	纳统行业
	□  贸易经纪与代理    □  其他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零售货值：______  □  服务性营业收入：______

	
	零售货品类别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直播基地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直播基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
	是

	□
	2.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4.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申报主体企业及所有入驻直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园区（基地）物业不动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物业使用权证明材料
	是
	是

	□
	8.园区（基地）直播间分布平面图
	是
	是

	□
	9.入驻直播企业清单以及相应租赁合同
	是
	是

	□
	10.时尚企业客户清单及相应合同
	是
	是

	□
	11.园区（基地）运营机制、管理人员具体信息及劳务合同
	是
	是

	□
	12.园区（基地）纳统企业及上年度纳统收入清单，直播企业须提供各品类商品服务性营业收入或零售货值
	是
	是

	□
	13.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是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17623][bookmark: _Toc3596][bookmark: _Toc5178][bookmark: _Toc6606][bookmark: _Toc1154517638][bookmark: _Toc3815][bookmark: _Toc1810092649][bookmark: _Toc21990][bookmark: _Toc30708][bookmark: _Toc23777][bookmark: _Toc19139]经营用房租赁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一）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对在大浪时尚小镇内经认定的时尚产业园区租赁自用经营用房的时尚企业，分类给予支持。企业享受租赁支持期间不得转租。
1.对于自身或其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无产业用地的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商事登记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分别按照实际租赁面积给予每月每平方米25元、15元、5元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面积为500平方米。
商事登记时间指大浪时尚小镇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的登记时间，或大浪时尚小镇外独立法人企业迁入大浪时尚小镇并进行登记的时间。“商事登记后第一年”指商事登记后12个月，如此类推。实际租用面积按租赁合同载明面积计算，并根据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金支付银行付款凭证等资料核实确定。
2.对于自身或其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无产业用地的“四上”时尚企业，单位建筑面积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达到每平方米5000元、10000元、15000元的，分别按照实际租赁面积给予每月每平方米5元、10元、15元租金资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面积为20000平方米。
单位建筑面积增加值核算公式：单位建筑面积增加值=企业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总额/企业用房实际租赁面积。
3.支持区属国有企业建设、购买、统租、运营产业用房，引进符合大浪时尚小镇产业发展导向的时尚企业和机构。相关支持事项，按相关规定程序研究审定。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且自身或其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无产业用地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本条款所指时尚产业园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定，在大浪时尚小镇规划范围内拥有合法产权，园区业态在本措施重点支持范围内。
（四）租赁合同期在三年以上，可申请租金补贴。
（五）本条款所指“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法人代表或控股股东为独立设计师。独立设计师需为大专以上学历，服装、黄金珠宝、钟表、皮革、眼镜、化妆品、工艺美术及其他时尚领域设计相关专业毕业或曾获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及提名、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入选BOF500榜单、“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广东省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大浪杯”中国女装设计大赛、中国国际女装设计师大赛、中国时尚设计大赛、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中国时尚面料设计大赛、互联网时尚设计大赛、大学生毕业季服装设计大赛、YINGER PRIZE设计大赛、全球华人时装设计大赛、“中华杯·时尚盛泽”丝绸时尚艺术设计大赛、“濮院杯”PH Value中国针织设计师大赛、OBEG服装创新创意设计大赛、中国国际鞋类设计大赛、中国国际配饰设计大赛、中国国际皮革裘皮时装设计大赛、中国（深圳）国际鞋包设计大赛、中国国际箱包皮具设计大赛时尚设计大奖或荣誉称号；
2.条件1所指的独立设计师不在其他时尚企业兼职；
3.条件1所指的独立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4.工作室暨专门店实际租赁面积达100㎡；
5.工作室暨专门店内有一定的展销空间；
6.参加社保人数不得低于3人。
（六）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四上”时尚企业，单位建筑面积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达到每平方米5000元或以上。
（七）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八）申报主体所租房屋不对外转租或分租。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经营用房租赁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经营用房租赁资助基本情况表》。
（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四）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产业用房业主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业主身份证明材料、产权情况证明材料等）。
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园区运营证明材料（如果企业租赁用房所在物业由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实际运营，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承租合同等）。
（八）申报主体租用产业用房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合同、交易凭证单据等）。
（九）申请本条款资助的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还需提供：法人代表、控股股东的大专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及教育部出具的相关认证文件，或相关时尚设计大奖、荣誉称号证书；所有从业人员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如果企业租赁用房所在物业由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实际运营，运营商需一次性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交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园区运营证明材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园区运营证明材料，并对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六）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七）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八）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九）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十）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经营用房租赁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经营用房租赁资助
□  “四上”时尚企业经营用房租赁资助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经营用房租赁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租赁用房地址
	            

	所属园区
	

	业主
	

	产权情况
	

	租赁用房性质
	□  研发办公用房        □  厂房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租赁面积
	                ㎡
	租赁单价
	元/（月·㎡）

	租赁合同期限
	
	租赁总价
	元/月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情况（选填）

	独立设计师情况
	姓名
	

	
	企业身份
	□  法人代表    □  股东，出资比例：

	
	学历
	

	
	毕业院系
	
	毕业年月
	

	
	是否获奖
	□  否          □  是，奖项或荣誉称号：

	展销面积
	                 ㎡

	从业人员人数
	
	参加社保人数
	

	自有品牌
	

	已获知识产权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经营用房租赁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经营用房租赁资助基本情况表》
	/
	是

	□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4.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产业用房业主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业主身份证明材料、产权情况证明材料等）、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园区运营证明材料（如果企业租赁用房所在物业由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实际运营，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承租合同等）
	是
	是

	□
	8.申报主体租用产业用房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合同、交易凭证单据等）
	是
	是

	□
	9.申请本条款资助的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还需提供：法人代表、控股股东的大专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及教育部出具的相关认证文件或相关时尚设计大奖、荣誉称号证书；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是
	否

	□
	10.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973808341][bookmark: _Toc26519][bookmark: _Toc5653][bookmark: _Toc24520][bookmark: _Toc6017][bookmark: _Toc1463191221][bookmark: _Toc491943255][bookmark: _Toc28236][bookmark: _Toc19523][bookmark: _Toc32170][bookmark: _Toc12714][bookmark: _Toc30519]园区高效利用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对经认定且达到《深圳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2年版）》土地产出率标准的时尚产业园，根据时尚产业园区内企业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总额相对上一年度的增量部分的1%对园区业主给予奖励，单个业主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土地产出率”指单位土地面积增加值，核算公式：园区土地产出率=园区“四上”时尚企业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总额/园区土地面积。
统计园区土地产出率时，园区“四上”企业增加值总额核算范围为该园区内所有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四上”时尚企业。
统计园区业主奖励金额时，园区“四上”企业增加值总额核算范围为该园区内自身及关联企业在龙华区无产业用地的“四上”时尚企业。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本条款所指时尚产业园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定，在大浪时尚小镇规划范围内拥有合法产权，园区业态在本措施重点支持范围内；
2.上一年度土地产出率需达到《深圳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2年版）》相关标准。
（四）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园区高效利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园区业主基本情况表》。
（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四）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园区物业不动产证明等物业所有权证明材料。
（八）统计园区土地产出率的所有纳统“四上”企业清单、营业执照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复印件。
（九）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六）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七）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八）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九）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十）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实行“免申即享”（操作指引另行发布），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园区
高效利用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园区业主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注册资本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主营业务
	



	纳统类别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服务性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企业人员情况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园区基本情况

	园区名称
	
	运营起始时间
	

	园区地址
	
	园区使用年限
	

	园区建筑总面积（m2）
	
	占地面积（m2）
	

	入驻园区企业租售面积（m2）
	
	可作为产业用房的建筑面积（㎡）
	

	研发及办公用房面积（㎡）
	
	厂房面积（㎡）
	

	产业集聚度（%）
	
	可作为产业用房的使用期限
	

	园区主导产业
	
	入驻园区企业总数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联系人传真
	

	园区物业权属类型
（自有/租用）
	

	园区物业产权主体
	

	已认定园区类别
	

	上一年度园区企业总产值（万元）
	
	上一年度园区企业纳税总额（万元）
	

	       园区经营管理人员信息（不少于3人）

	序号
	姓名
	最高学历
	部门
	职务
	移动电话

	1
	
	
	
	
	

	2
	
	
	
	
	

	3
	
	
	
	
	

	……
	
	
	
	
	

	园区提供增值服务内容
（包括为园区企业或项目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内容）

	序号
	主要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服务单位

	1
	
	
	

	2
	
	
	

	3
	
	
	

	……
	
	
	

	园区入驻企业（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主营业务
	就业人数
	纳统类别
	产值
（上一年度/本年度）
	纳税额
（上一年度/本年度）

	1
	
	
	
	
	
	
	

	2
	
	
	
	
	
	
	

	3
	
	
	
	
	
	
	

	……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园区高效利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园区高效利用资助基本情况表》
	/
	是

	□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4.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园区物业不动产证明等物业所有权证明材料
	是
	是

	□
	8.统计园区土地产出率的所有纳统“四上”企业清单、营业执照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复印件
	是
	是

	□
	9.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24259][bookmark: _Toc1019609550][bookmark: _Toc32350][bookmark: _Toc17553][bookmark: _Toc19427][bookmark: _Toc823913400]设计师参赛奖励及柔性定制费用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1.对在大浪时尚小镇创业就业的设计师上一年度获得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等时尚设计大奖的，给予一次性最高60万元奖励。对上一年度获得“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等时尚荣誉称号的，给予一次性最高30万元奖励。
本条款所指“时尚设计大奖”“时尚荣誉称号”，是指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业内权威性和知名度较高的国内外时尚大奖、荣誉称号。该时尚大奖、荣誉称号名录视情况动态调整，每年公示一次。
2.对曾获得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等时尚设计大奖或“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等时尚荣誉称号的设计师在大浪时尚小镇创办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且不在其他时尚企业兼职的，创办后三年内按其向龙华区内其他时尚工业企业实际支付小单化柔性定制（≤500件∕款）费用的30%予以资助，单个设计师所设企业每年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且不超过其年度营业收入的7.5%。
3.授予以上时尚设计大奖和时尚荣誉称号获得者“大浪时尚设计名家”称号，并纳入区人才政策体系给予支持，享受“尚贤卡”礼遇。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在大浪时尚小镇就业创业的设计师。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本条款所指在大浪时尚小镇创业的获奖设计师为工作室暨专门店股东；就业的获奖设计师需在企业登记版权，拥有三件以上版权作品。
（四）申请获得时尚设计大奖或荣誉称号奖励的设计师，需在上一年度获得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等时尚设计大奖或“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等时尚荣誉称号，且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五）申请小单化柔性定制资助的“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担任法人代表或控股股东的独立设计师曾获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等时尚设计大奖或荣誉称号；
2.条件1所指的独立设计师不在其他时尚企业兼职；
3.条件1所指的独立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4.工作室暨专门店实际租赁面积达100㎡；
5.工作室暨专门店内有一定的展销空间；
6.参加社保人数不得低于3人。
7.与柔性定制业务受委托方签订业务委托合同。
（六）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设计师参赛及柔性定制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设计师参赛及柔性定制基本情况表》。
（二）申请资助设计师的时尚设计大奖、荣誉称号证书及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三）设计师就业企业或创办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设计师就业企业或创办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五）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在大浪时尚小镇就业的设计师，还需提供：获得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
（六）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在大浪时尚小镇创业的设计师，还需提供：创办企业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所有从业人员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七）申请小单化柔性定制资助的，还需提供：工作室暨专门店向龙华区内其他时尚工业企业实际支付小单化柔性定制费用的业务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
（八）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六）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七）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八）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九）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对申请并获得时尚设计大奖或荣誉称号奖励的设计师，可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按照相关规定，提请区委人才办审议后，授予“大浪时尚设计名家”称号，并按相应层级享受“尚贤卡”礼遇。
（十）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申报主体在统计库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会同各相关部门，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确定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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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时尚小镇重点支持的时尚设计大奖
及荣誉称号名录

本条款所指“时尚设计大奖”“时尚荣誉称号”，是指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业内权威性和知名度较高的国内外时尚大奖、荣誉称号。该时尚大奖、荣誉称号名录视情况动态调整，每年公示一次。
一、时尚设计大奖
国际羊毛标志大奖、LVMH青年设计师大奖、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及提名、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入选BOF500榜单。
二、时尚荣誉称号
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广东省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深圳）国际鞋包设计大赛金银奖。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设计师
参赛及柔性定制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设计师获奖资助
□  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柔性定制资助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设计师参赛及柔性定制资助基本情况表
	姓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个人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学历
	

	毕业院系
	
	毕业年月
	

	获得时尚设计奖项
或荣誉称号
	


	获奖届次及时间
	年度        届     ；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名称
		
（□ 就业   □ 创业）
	担任职务
	

	登记知识产权单位
	
	曾获知识产权
	

	获奖设计师就业创业企业情况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获奖设计师创业其他情况（选填）

	注册出资比例
	
	租赁合同期限
	

	实际租赁面积
	            ㎡
	展销面积
	            ㎡

	从业人员人数
	
	参加社保人数
	

	自有品牌
	
	已获知识产权
	

	小单化柔性定制业务
	□ 已开展   □ 未开展
	上年度向龙华区企业实际支付总费用（万元）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设计师参赛及柔性定制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设计师参赛及柔性定制基本情况表》
	/
	是

	□
	2.申请资助设计师的时尚设计大奖、荣誉称号证书及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是
	是

	□
	3.设计师就业企业或创办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4.设计师就业企业或创办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
	是
	是

	□
	5.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在大浪时尚小镇就业的设计师，还需提供：获得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
	是
	否

	□
	6.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在大浪时尚小镇创业的设计师，还需提供：创办企业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所有从业人员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是
	否

	□
	7.申请小单化柔性定制资助的，还需提供：工作室暨专门店向龙华区内其他时尚工业企业实际支付小单化柔性定制费用的业务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
	是
	否

	□
	8.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是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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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助标准
经事先备案并评审通过的，对举办设计师海外游学活动的行业协会、企业等单位，按活动实际投入总额的60%给予资助（包括场租、宣传推广、人员差旅、培训费用），单次最高不超过60万元。
企业申请的实际投入资助，须严格围绕活动的必要支出并符合以下条件：
（1）活动宣传推广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投入总额的5%，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投入；
（2）餐饮、住宿、交通等人员差旅支出仅补贴归属于活动举办期间（含举办当日及不超出举办日前后各三天）的费用，且人员差旅费用不超过实际投入总额的30%，超过部分不计入实际投入；
（3）专家咨询费用不列入人员差旅费用；
（4）费用支付或发票开具时间晚于活动举办后六个月的部分不予补贴。
（5）形成固定资产的设备租赁等经费不列入资助范围。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参与本条款所指国际交流活动的设计师，参加活动前两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需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四）预计下一年度开展的项目，原则上须在本年度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申请备案，通过评审，并于本年度11月前及预计活动开展时间三个月前取得备案回执。
（五）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备案登记表》。
（二）企业或相关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或相关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或相关单位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或相关单位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等）。
（六）企业或相关单位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行程、规模、课程设计、媒体宣传、费用预算等）。
（八）相关费用的项目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
（九）参与活动设计师姓名清单，及其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就业创业企业的营业执照、任职证明等。
（十）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十一）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十二）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的实际支出等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申报企业与支出发生企业的关联性等进行审计，并出具真实、合法、完整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设计
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或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交流对象单位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活动参与设计师人数
	

	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活动实际投入（元）
	总额
	

	
	场租费用
	

	
	宣传推广费用
	

	
	人员差旅费用
	

	
	培训费用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备案登记表
                                     编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规模
	预计活动投入           元；
参与活动设计师人数：        人。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部门
审批意见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资助基本情况表》《举办设计师国际交流活动备案登记表》
	/
	是

	□
	2.企业或相关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或相关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或相关单位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是
	是

	□
	5.企业或相关单位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等）
	是
	是

	□
	6.企业或相关单位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行程、规模、课程设计、媒体宣传、费用预算等）
	是
	是

	□
	8.相关费用的项目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
	是
	是

	□
	9.参与活动设计师姓名清单，及其上一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就业创业企业的营业执照、任职证明等
	是
	是

	□
	10.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是
	是

	□
	11.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是
	是

	□
	12.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否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8498][bookmark: _Toc16497][bookmark: _Toc26322][bookmark: _Toc23830][bookmark: _Toc25272][bookmark: _Toc553010938][bookmark: _Toc2097337902][bookmark: _Toc4934][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18824][bookmark: _Toc2406]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1.鼓励各类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建设运营面向设计师和创业团队的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孵化平台，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对建设运营主体给予不超过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50%、最高100万元资助，分三年发放。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包括办公场所装修、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软件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的费用。其中，办公场所装修费用超过项目实际总投资额20%的部分不在补贴范围内。
2.支持申报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对孵化器建设运营主体按国家、省、市扶持金额的5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分三年发放。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其实际资助金额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按相关程序审定。
（四）孵化器、众创空间专职管理人员5人以上，能够提供创业辅导服务，具有创业导师2名以上。
（五）孵化器、众创空间内在孵企业不少于10家，其中已申请知识产权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30%或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企业占比不低于20%；在孵企业注册地为孵化空间内的企业不少于70%。
（六）孵化器、众创空间具有集成化服务能力，能够提供时尚咨询各类创业服务，签约时尚服务机构（包括时尚设计服务机构、面辅料交易企业、品牌服务机构、宣传推广策划机构、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咨询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等服务机构）5家以上。
（七）孵化器、众创空间每年开展的创业沙龙、路演、创业大赛、创业教育培训等活动不少于5场次。
（八）孵化器场地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其中在孵企业使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75%以上。
（九）孵化器有明确的企业入孵条件、毕业标准和退出机制，在孵企业成立时间5年以下，企业入孵时限36个月以下。
（十）孵化器自有种子资金规模不低于100 万元人民币，并有2家以上在孵时尚企业获得投融资。
（十一）孵化器具备公共设计软件、公共板房、检验检测等软硬件设备，所有软硬件设备原值总额不低于30万元。
（十二）众创空间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提供不少于30个创业工位，并具备会议洽谈、项目展示等公共服务场地和设施，提供的创业工位和公共服务场地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75%。
（十三）申请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申报资助的，需获得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认定。
（十四）孵化器、众创空间性质、定位、发展方向明确，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二）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孵化场地房产证或租赁合同证明，由场地所有方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场地使用和用途同意书。
（八）申请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申报资助的，还需提供：时尚创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国家、省、市立项、认定及备案文件。
（九）时尚创业孵化体系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孵化空间的模式介绍及运营情况总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尚企业及品牌孵化制度，孵化空间（包括有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在孵企业提供的服务内容介绍，孵化空间与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清单及签署的为在孵企业服务的合作协议，仪器设备、专业软件等购置证明，上年度专职管理人员社保清单，上年度创业导师聘书及辅导证明材料，孵化空间内部管理章程、财务制度等文件。
（十）入驻企业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入驻企业、设计师及品牌清单，入驻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加盖在孵企业公章的在孵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在孵企业公章的在孵企业知识产权证明复印件，租赁合同，房租转账凭证、发票等证明材料。
（十一）孵化空间拥有种子资金或孵化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存款证明、设立孵化资金的文件、如何使用孵化资金的文件等），并提供资金使用的2个案例证明。
（十二）孵化空间毕业企业信息一览表及资质证明材料。
（十三）建设投资项目（办公场所装修、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软件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相关合同及所产生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证明材料。
（十四）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孵化器的建设、利用等情况进行评审，形成意见的报告书。
（十五）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家评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情况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六）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的实际支出等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申报企业与支出发生企业的关联性等进行审计，并出具真实、合法、完整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七）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八）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九）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十）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十一）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条款申报主体单位自申报之日起三年内，统计关系、纳税关系须在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除外）。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创业
孵化空间建设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资助类型
（在□内打√）
	□  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
□  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申报资助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服务性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孵化空间建设情况

	所在园区
	

	地址
	

	建成时间
	

	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场地面积（㎡，包括公共服务区域）
	

	专职人员数量（个）
	

	创业导师人数（个）
	

	在孵企业数量（个）
	

	毕业企业数量（个）
	

	签约时尚服务机构数量（个）
	

	种子资金规模（万元）
	

	公共软件系统原值总额（万元）
	
	公共硬件设备原值总额
（万元）
	

	项目实际投资（万元）
	总额
	

	
	办公场所装修
	

	
	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
	

	
	软件购置和租赁
	

	
	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
	

	
	委托开发
	

	
	设计咨询
	

	是否获得市级及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奖励（选填）
	□ 获得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认定时间：         年
□ 获得省级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认定时间：         年
□ 获得市级孵化器、众创空间认定，认定时间：         年

	入孵企业情况

	入孵企业1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纳统
	□  否    □  是，纳统行业：

	
	上年度财务状况（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纳税额（万元）
	

	
	自有品牌
	

	
	知识产权
	已申请数量（个）
	
	已获得数量（个）
	

	
	已获融资（万元）
	

	入孵企业2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纳统
	□  否    □  是，纳统行业：

	
	上年度财务状况（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纳税额（万元）
	

	
	自有品牌
	

	
	知识产权
	已申请数量（个）
	
	已获得数量（个）
	

	
	已获融资（万元）
	

	入孵企业3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纳统
	□  否    □  是，纳统行业：

	
	上年度财务状况（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纳税额（万元）
	

	
	自有品牌
	

	
	知识产权
	已申请数量（个）
	
	已获得数量（个）
	

	
	已获融资（万元）
	

	……
	企业名称
	

	
	入驻时间
	         年    月    日

	
	是否纳统
	□  否    □  是，纳统行业：

	
	上年度财务状况（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纳税额（万元）
	

	
	自有品牌
	

	
	知识产权
	已申请数量（个）
	
	已获得数量（个）
	

	
	已获融资（万元）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创业孵化空间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
	是

	□
	2.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孵化场地房产证或租赁合同证明，由场地所有方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场地使用和用途同意书
	是
	是

	□
	8.申请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孵化器申报资助的，还需提供：时尚创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国家、省、市立项、认定及备案文件
	是
	否

	□
	9.时尚创业孵化体系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孵化空间的模式介绍及运营情况总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尚企业及品牌孵化制度，孵化空间（包括有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在孵企业提供的服务内容介绍，孵化空间与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清单及签署的为在孵企业服务的合作协议，仪器设备、专业软件等购置证明，上年度专职管理人员社保清单，上年度创业导师聘书及辅导证明材料，孵化空间内部管理章程、财务制度等文件
	是
	是

	□
	10.入驻企业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入驻企业、设计师及品牌清单，入驻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加盖在孵企业公章的在孵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在孵企业公章的在孵企业知识产权证明复印件，租赁合同，房租转账凭证、发票等证明材料
	是
	是

	□
	11.孵化空间拥有种子资金或孵化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存款证明、设立孵化资金的文件、如何使用孵化资金的文件等），并提供资金使用的2个案例证明
	是
	是

	□
	12、孵化空间毕业企业信息一览表及资质证明材料
	是
	是

	□
	13.建设投资项目（办公场所装修、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软件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相关合同及所产生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证明材料
	是
	是

	□
	14.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孵化器的建设、利用等情况进行评审，形成意见的报告书
	是
	是

	□
	15.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是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6603][bookmark: _Toc25554][bookmark: _Toc2960][bookmark: _Toc20114][bookmark: _Toc145610750][bookmark: _Toc1161537056][bookmark: _Toc5986][bookmark: _Toc24651][bookmark: _Toc3077][bookmark: _Toc13559][bookmark: _Toc2654]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支持各类主体投资建设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广告设计、平面与多媒体设计等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对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可的建设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的主体，给予不超过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50%资助，最高资助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分三年发放。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须为各时尚产业主体提供时尚设计软硬件设备共享、市场对接、共性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品检验、管理咨询等服务。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包括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软件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申请等费用。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报主体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预计下一年度开展建设的项目，原则上须在本年度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通过专家评审，并于本年度11月前取得评审报告书。
（四）申请本条款资助的，其实际资助金额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按相关程序审定。
（五）申请单位成立运营三年以上，有区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经验。
（六）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后获得30项以上美术作品版权、获得15项以上外观设计专利或获得1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
（七）公共服务平台从事专业技术、设计等服务的人员不少于6人，本科以上学历且设计相关专业毕业人员不少于3人。
（八）公共服务平台具备公共设计软件、公共板房、检验检测等软硬件设备，所有软硬件设备原值总额不低于50万元。
（九）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二）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七）企业或机构区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的项目验收报告、完成证明等证明材料。
（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九）知识产权证书等证明材料。
（十）仪器设备、专业软件等购置、租赁、原值证明及平台场地证明。
（十一）专业技术、设计等服务人员毕业证书、作品集等证明文件，以及上一年度社保缴纳、个税完税证明。
（十二）建设投资项目（硬件和软件设备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申请）相关合同及所产生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证明材料。
（十三）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利用等情况进行评审，形成意见的报告书。
（十四）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专家评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情况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六）专项审计：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的实际支出等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申报企业与支出发生企业的关联性等进行审计，并出具真实、合法、完整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七）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八）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九）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十）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十一）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六）本条款申报主体单位自申报之日起三年内，统计关系、纳税关系须在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除外）。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创新创意
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关联企业名称（选填）
	

	自身及关联企业是否在龙华区有产业用地
	□  是，用地地址：                   
□  否，办公地址：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服务性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所在园区
	

	地址
	

	建成时间
	

	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场地面积（㎡，包括公共服务区域）
	

	公共软件系统原值总额（万元）
	
	公共硬件设备原值总额
（万元）
	

	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专业服务人员结构（不少于6人）

	序号
	姓名
	服务门类
	学历
	毕业院系
	移动电话

	1
	
	
	
	
	

	2
	
	
	
	
	

	3
	
	
	
	
	

	4
	
	
	
	
	

	5
	
	
	
	
	

	6
	
	
	
	
	

	……
	
	
	
	
	

	项目实际投资（万元）
	总额
	

	
	硬件设备购置和租赁
	

	
	软件购置和租赁
	

	
	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
	

	
	委托开发
	

	
	设计咨询
	

	
	检测认证
	

	
	知识产权申请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申请书》《填表承诺书》《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助基本情况表》
	/
	是

	□
	2.企业或机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或机构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或机构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企业或机构区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的项目验收报告、完成证明等证明材料
	是
	是

	□
	8.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是
	是

	□
	9.知识产权证书等证明材料
	是
	是

	□
	10.仪器设备、专业软件等购置、租赁、原值证明及平台场地证明
	是
	是

	□
	11.专业技术、设计等服务人员毕业证书、作品集等证明文件，以及上一年度社保缴纳、个税完税证明
	是
	是

	□
	12.建设投资项目（硬件和软件设备购置和租赁、系统集成和运营维护、委托开发、设计咨询、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申请）相关合同及所产生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发票及记账凭证等证明材料
	是
	是

	□
	13.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创新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利用等情况进行评审，形成意见的报告书
	是
	是

	□
	14.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是
	是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23139][bookmark: _Toc5350][bookmark: _Toc16885][bookmark: _Toc6135][bookmark: _Toc14944][bookmark: _Toc2044][bookmark: _Toc21579][bookmark: _Toc1326948962][bookmark: _Toc32249][bookmark: _Toc1296001317][bookmark: _Toc28086]时尚活动场地支持类操作指引

一、资助标准
鼓励国内外时尚企业、社会组织、创意机构、著名设计师在大浪时尚小镇公益服务空间举办新品发布会、时装秀、设计展、行业峰会、论坛、人才交流会、技能大赛，经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审定，提供免费场地。单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两次。
上述“免费场地”每次使用时间为一天。仅提供基础场地的使用，舞台、道具、灯光等特殊搭建费用等由使用方自行负担。
二、申请条件
（一）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的时尚产业领域独立法人单位；经大浪时尚小镇指挥部会议研究审定的，对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有贡献的相关单位。
（二）申请免费场地支持的单位在大浪时尚小镇内有关联企业，则须与关联企业合并申报。
（三）原则上提前一个月向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申请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四）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活动场地支持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活动场地支持基本情况表》《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四）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
（六）企业上年度财务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七）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规模、邀请嘉宾、媒体宣传等）、参加活动人员名单。
（八）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九）相关合作举办活动的协议、合同、主办通知、函等书面材料。
（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出具的备案回执。
以上申报材料皆提交纸质材料。纸质材料原则上以A4纸型制作，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一）发布公告：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制订申报受理计划，在龙华政府在线等媒体上发布申报通知。
（二）企业申报：企业自行准备、填写及打印相关纸质资料。
（三）材料接收：申报通知规定的服务窗口接收企业申报材料，并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形式不合格的，解释后退回。
（四）材料审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拟资助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资助，审核项目申报资料完整性、项目合规性和申请资助金额准确性。经审查合格的，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经审查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经审查需要补充材料的，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申报材料，申报主体应按要求补充，逾期未补充材料或补充材料后仍不合格的，终止受理程序。
（五）现场核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核查的，组织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必要的相关材料原件。
（六）征求意见：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提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结合各单位意见按正常程序报批。
（七）对外公示：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将拟资助名单在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八）报批：公示期满后，根据《龙华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资金拨付：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向资助对象下达资助通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五、受理时间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受理，集中审核（具体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六、附则
（一）本操作指引由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项目申报，一经发现中介代为申报项目，视情况取消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实行总额控制等原则，支持资金受年度预算资金总量控制。
（四）本条款申报主体奖励金额，不根据关联企业经济指标合并完成情况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进行确定。
（五）时尚活动场地支持类项目和举办重大时尚活动投资资助类项目，相关单位只可择一申报。
（六）本条款支持事项中申报主体为独立设计师工作室暨专门店的，涉及的设计师申请资助后三年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均须在大浪时尚小镇缴纳。
（七）本操作指引资助项目为线下申报。未来申报方式将根据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行调整，具体以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活动
场地支持申请书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


填表承诺书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3.本单位（人）承诺所申报项目不在龙华区内重复申报。
4.本单位（人）承诺自行申报项目，不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不存在与中介机构通过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方式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本申请材料用于申请龙华区产业专项资金，不再要求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时尚活动场地支持基本情况表
	企业（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统类别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金
	

	注册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机号码：

	单位联系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年份
指标
	年
	年
	年

	
	产值规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纳税额
	
	
	

	举办活动情况

	活动次数
	

	活动名单
	

	活动举办企业
	

	单场活动资助金额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业务部门审核意见
	核定拟资助金额：
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复审人：             
年    月    日




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编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
	

	规模
	预计活动投入           元；
专业参会人数：        人。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登记部门
审批意见
	

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名称（在已附材料前的□里打√）
	是否需验原件
	是否必备材料

	□
	1.《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时尚活动场地支持申请书》《填表承诺书》《时尚活动场地支持基本情况表》《举办时尚活动备案登记表》
	/
	是

	□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是
	是

	□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需年度检验合格，已办理“多证合一”仅需提供复合凭证），或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证书
	是
	是

	□
	4.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原件
	是
	是

	□
	5.企业上一年度统计定报（工业企业产值表或批零企业销售库存表或住餐企业经营情况表或服务企业财务状况表或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或房地产业开发项目经营情况表和房地产开发业财务状况表）
	是
	是

	□
	6.企业上年度无保留意见财务审计报告
	是
	是

	□
	7.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规模、邀请嘉宾、媒体宣传等）、参加活动人员名单
	是
	是

	□
	8.活动其他相关材料（照片、会刊、宣传资料等，网络报道需附网址
	是
	是

	□
	9.相关合作举办活动的协议、合同、主办通知、函等书面材料
	是
	否



注：以上材料原则上要求提供A4纸规格中文书写文件，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分割标识，并按照材料清单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相关附件存复印件验原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bookmark: _Toc8392][bookmark: _Toc17643][bookmark: _Toc19742][bookmark: _Toc14101][bookmark: _Toc2114986945][bookmark: _Toc413530239][bookmark: _Toc14563][bookmark: _Toc5735][bookmark: _Toc23225]关于支持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操作指引
[bookmark: _Toc9671][bookmark: _Toc945645181][bookmark: _Toc1436259471][bookmark: _Toc18724][bookmark: _Toc20048][bookmark: _Toc4835][bookmark: _Toc27025][bookmark: _Toc12485][bookmark: _Toc24799]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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